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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得分自评
	项目类型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自评得分

	居住建筑
	居住建筑与相邻建筑的直接间距超过 18m
	3
	3

	□公共建筑
	公共建筑主要功能房间能通过外窗看到室外自然景观，无明显视线干扰
	3
	

	合计
	3
	3



2)	评价要点
 居住建筑
相邻建筑为   7#和6# 距离最短  ，相邻建筑的水平视线距离    44.90     m ，
[bookmark: _GoBack]如超过18m是否至少有一面外墙无窗户：□是   否
□ 公共建筑
最不利楼层的主要功能房间（除走廊、核心筒、卫生间、电梯间等特殊功能房间外），是否出现无法看到室外自然环境或存在构筑物或周边建筑物造成明显视线干扰的情况：□是（位置                   ）   □否

3)	证明材料 
提交清单及要求：
1. 总平面图：体现项目场地内建筑布局、体型和相对位置，并标明住宅楼（相邻建筑）之间的直接间距；
2. 建筑专业图纸及设计说明：平面图应反映最不利楼层楼层的房间布局、门窗位置，立面图和门窗表应反映最不利楼层的门窗位置、门窗高度等信息；
3. 视野分析报告：结合规划和总平面图，以及建筑功能空间布局，分析主要功能空间的中心点 1.5m 高位置的视野情况。
实际提交材料：

1. 总平面图 
2. 建筑专业图纸及设计说明


